
进口化妆品报关操作代理，广州化妆品进口报关代理

产品名称 进口化妆品报关操作代理，广州化妆品进口报关
代理

公司名称 广州埔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价格 5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骏雅北街3号511房

联系电话 020-82288580 15919686214

产品详情

化妆品进口清关（一般贸易）：本司是专业从事化妆品进口代理公司，对化妆品进口流程非常熟悉，可

以提供化妆品进口一条龙代理。现对化妆品进口的一些注意事项做一个简单说明：

贸易正规进口化妆品，凡境外化妆品进入中国市场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发的进口化妆品卫

生许可（备案凭证）批件方可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申请卫生部卫生许可批件首先到卫生部认定的卫生检

验机构进行产品的卫生安全性检验。检验完毕后，申报单位依照卫生部《健康相关产品管理法规》规定

准备申报材料。

 

进口化妆品报关操作代理，广州化妆品进口报关代理

很多厂家和进口商、经销商都很不熟悉政策法规，在申请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浪费了时间及处理成

本，因此在化妆品进口时必须要注意的很多事项：

进口化妆品的审批手续-首次进口的化妆品，需取得卫生部进口化妆品卫生审查批件，才能具体办

理进口事宜，取得批件的手续如下：

 



1.首次进口化妆品，境外厂商或者进口单位向卫生部监督司提出书面申请，同时提供下列资料：

 

1.进口化妆品卫生许可证申请表

 

2.产品成份目录、限用物质含量

 

3.产品质量标准

 

4.产品在生产国（或地区）允许生产和销售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5.产品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注册和允许销售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6.产品在生产国（或地区）和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生产、注册、销售审查的有关检测报告（复印件

，附中文翻译）

 

7.产品标签、使用说明书正式样本

 

8.完整包装产品样品

 

2.由卫生部监督司将申报资料送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以下简称环监所）。环监所在收



到申报资料后，二周内完成资料完整性审查和技术审查。

 

以后手续与生产特殊用途化妆品取得批准文号的手续相同。

首次进口的化妆品，进口单位必须提供该化妆品的说明书、质量标准、检验方法等有关资料和样品以及

出口国（地区）批准生产的证明文件，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方可签定进口合同。

 

二、快件报关进口

对于化妆品进口，现在很多经销商，代理商都是用快件报关进口化妆品，快件特点是手续简单，入货时

间短，费用低。

 

快件进口特点

 

A. 快件进口特点

 

1、手续简便：无须单证。根据国家快件监管条例规定，快件报关进口可以减免进口手续，所以无须提供

任何单证，一样可以进口。

 

2、速度特快：正常一至两天到货。由于无须单证，在总体通关到货时间上，自然就快了。

 

3、总成本低：包税包费，按公斤计价。根据国家快件监管条例规定，快件报关进口可以减免税费，同时



也省却了办理单证的费用。按公斤计价，全包一口价。

 

4、快件报关一般以紧急货、小件散货为主，或者按贸易报关海关监管条件比较严、手续复杂难办时，选

择快件报关的方式。但在实际操作上，大宗货物也是完全可以按快件方式分批分车分次进口的。

 

B.下列货品*适合于采用快件报关（快递报关）

 

1、小件散货、少量货样和广告品等。

 

2、缺乏某些单证（比如没有3C认证）的各种产品， 一般贸易进口方式。

 

3、来不及办理贸易报关通关手续的紧急货。

 

4、想节省成本、而又不需要增值税票的各种产品。

 

5、个人自用物品

 

快件的报关和查验应当在运营人所在地海关办公时间和专门监管场所内进行。如需在海关办公时间以外

或专门监管场所以外进行，需事先商得海关同意，并向海关无偿提供必需的办公场所及必备的设施。

 



2.进境的快件，应当在运输工具申报入境后24小时内向海关办理报关手续；出境的快件，应当在运输工

具离境前4小时向海关办理报关手续。

 

3.运营人经营进出境快件业务，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1）及时向海关呈交快件通关所需的单证、资料，并如实申报所承运的快件。

 

（2）通知收、发件人缴纳或代理收、发件人缴纳快件的进出口税款。并按规定对进出境快件交纳规费、

监管手续费等。

 

（3）除经海关准许的情况外，应当将监管时限内的快件存放于专门设立的海关监管仓库内，并妥善保管

。未经海关许可，不得将监管时限内的快件进行装卸、开拆、重换包装、提取、派送、发运或进行其它

作业。"监管时限"是指进境快件自运输工具向海关申报起至办结海关手续止；处境快件自向海关申报起

至运输工具离境止。

 

（4）海关查验快件前，运营人应当对快件进行分类。海关查验快件时，运营人应当派工作人员到场，并

负责快件的搬移、开拆、重封包装等。

 

（5）发现快件中含有禁止处境的物品，不得擅自处理，应当立即通知并协助海关进行处理。

 

4.除另有规定外，A、B、C三类快件按下列规定报关：

 



A类快件凭KJ1报关单、总运单、每一快件的分运单、发票向海关办理报关手续。

 

B、C两类分别凭KJ2、KJ3报关单、总运单、每一快件的分运单、发票向海关办理报关手续。

 

按上述规定报关的A、B、C三类快件，海关根据情况，可以要求运营人在物品放行前提供与物品有关的

详细书面资料。

 

5.D类快件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及货物、物品进出口有关的单证办理报关手续。

 

6.海关对符合监管要求的快件，可以接受运营人通过电子数据交换（EDI）方式的报关。通过EDI方式向

海关报关与通过书面档方式向海关报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二）专差快件的报关

 

1.运营人通过专差方式承运快件进出境，也应当按规定向海关办理备案审批手续。经审核批准后，由所

在地海关发给《专差快件登记备案证书》，运营人凭海关所发证书办理报关手续。

 

2.专差快件应当在运营人所在地海关指定的本关区内的口岸进出境，并按上面（一）的规定办理报关手

续。

 

3.运营人应当将专才快件进出境的时间、承运路线、运输工具航（车）次、专差的详细情况等报所在地

海关备案。前述情况需要变更的，运营人应当于前15日报请所在地海关核准。



 

4.专差快件应当使用专门的包装，其总包装上应当标注运营人名称及"专差快件"字样。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